2024-2025年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竞赛规程

（第二站）
    一、指导单位

贵阳市体育局

贵阳市体育总会
主办单位

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
贵阳市体育总会秘书处

承办单位

贵阳市游泳行业协会

贵州飞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
    四、比赛时间、地点（暂定）

时间：2025年3月28日至30日
地点：飞锐健身高新店
    五、参赛单位
各区（市、县）体育部门，各级游泳协会、游泳场馆、游泳俱乐部及个人。

竞赛年龄及项目

   8岁以下组：2018年12月31日前出生
   U8：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9：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0：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1：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2：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3: 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4：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

   U14以上组：2010年12月31日前出生
	8岁以下组
	50米蝶泳腿、50米仰泳腿、50米蛙泳腿、50米自由泳腿、50米蝶泳、50米蛙泳、50米仰泳、50米自由泳

	U8
	100混、1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9
	100混、1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10
	200混、2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11
	200混、2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12
	200混、2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13
	200混、4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U14
	200混、400自、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	14岁以上组别
	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
   注：为了保证本次比赛的有序进行将进行以下并组：

   综合一组：U8-U9（U8、U9分别录取成绩）

   综合二组：U10-U12（U10、U11、U12分别录取成绩）

   综合三组：U13-U14（U13、U14分别录取成绩）
七、录取办法及积分
1.运动员每参加一项必报项目积1分、选报项目则积0.5分；U8、U9组100米混合泳、100米自由泳为必报项目，U10、U11、U12组200米混合泳、200米自由泳为必报项目，U13、U14组200米混合泳、400米自由泳为必报项目；

2.各组别必报项目及14岁以上组别均录取前二十四名，参赛人数在24人（含24人）以下的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；

3.各组别选报项目均录取前八名，参赛人数在8人（含8人）以下的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；

4.各组别必报项目及14岁以上组积分按照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第八名至第二十四名积分均为1分；

5.各组别选报项目均不参与积分排名；

6.在比赛中比赛成绩达到游泳三级运动员等级标准加2分，达到游泳二级运动员等级标准加3分，达到游泳一级运动员等级标准加5分。

7.8岁以下组参赛人员将根据竞赛成绩进行排名，不进行积分。

8.省、市级优秀运动队全训队员（全天时间跟队训练的运动员）符合条件的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省、市级比赛。
八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各参赛队报名人数不限，每人参赛项目不限； 
（二）各单项比赛中如出现不足两个参赛单位或人数不足三人的情况，则不立项，允许运动员改项； 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需递交有本人签字及监护人签字的《自愿参赛健康安全责任书》； 
（四）参赛单位及运动员需具有贵阳户籍才参赛； 
（五）运动员身体健康要求。 
1.游泳竞赛是一项负荷强度较大的运动，对参与者身 体状况有较高的要求，参与者应身体健康，参赛运动员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实际能力选择报名。 
2.有以下疾病患者或情况者不允许参加比赛： 
（1）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； 
（2）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； 
（3）冠状动脉病和严重心律不齐； 
（4）不适合本项运动者。

九、竞赛办法 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下发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； 
（二）所有比赛项目均采用综合组一次性决赛，按成绩排列名次，成绩相同名次并列，取消下一名次； 
（三）运动员参赛时，必须凭本人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参加比赛，无证者不得参赛； 
（四）凡冒名顶替和弄虚作假者，取消本人所有比赛成绩。 

    十、报名与报到
（一）赛事咨询及报到负责人
联系人：张  泉   联系电话：15940989585（微信同号）
（二）网上报名

请各参赛单位于3月15日前填写参赛表及自愿参赛责任书（签字并按手印将pdf版本）发送至邮箱：1015225399@qq.com。在报名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，请及时与赛事咨询老师联系。

联席会

裁判联席会议时间定于3月26日上午10点半在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304会议室召开。

2.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时间定于3月26日下午3点在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304会议室召开。
十一、赛事奖励

1.每站积分赛前三名颁发奖牌、奖状及积分；四至八名颁发奖状及积分，九至二十四名获积分；
2.按照最终积分进行排名，积分赛三站后的积分前二十四名可参加贵阳市游泳代表队选拔测试。后将根据选拔成绩确定代表贵阳市参加省级赛事。体能测试项目及时间另行通知，如未参加积分赛的运动员将不作为贵阳市代表队选拔范围。 
十二、经费
1.本赛事不收取任何单位或个人注册费；

2.本赛事须缴竞赛服务费80元/人/项，若报名缴费成功，因个人原因无故不参赛均不退还竞赛服务费；病弃提供三甲医院证明可退还竞赛服务费；

3.本次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第二站，每报两项可以免费增报一项。

4.汇款方式

账户名称：贵阳市游泳行业协会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贵阳林城西路支行
银行账号：2402018109200000861

注：请各参赛单位统一进行缴费，个人参赛报名缴费请备注。
十三、本规程由竞赛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十四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积分修改说明
2.比赛报名表

3.自愿参赛责任书


附件1
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积分修改说明

为提升比赛公平性与竞争性，现对游泳积分赛积分规则进行调整，调整如下：
一、修改说明

1.积分计算调整

原规定：报选报项目积1分。

现规定：报选报项目积0.5分。

2.名次积分：
原规定：各组别必报项目及14岁以上组积分按照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第八名至第十六名积分均为1分；

现规定：各组别必报项目及14岁以上组积分按照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第八名至第二十四名积分均为1分；
二、修改实施时间

新规则自2025年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（第二站）起实行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本次修改旨在提升比赛公平性。如有疑问，请联系赛事组委会。

附件3
2024-2025年贵阳市青少年游泳积分赛自愿参赛责任书（第二站）
一、我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；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（包括先天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肌炎、其他心脏病、冠状动脉病、严重心律不齐、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、以及其他不适合本项目运动的疾病），因此我郑重声明，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比赛。

二、我充分了解本次比赛期间训练或比赛有潜在的危险，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，我会竭尽所能，以对自己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参赛。

三、我本人自愿遵守本次比赛的所有规定；如果本人在参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，本人将立刻中止参赛并告知竞委会。

四、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、代理人、个人代表或亲属将放弃追究所有导致伤残、损失或死亡的权利。

五、我同意接受竞委会在本次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，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。

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愿。

代表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领      队：                  教      练：             

运动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请运动员在各自签名上加盖手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月   


